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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北京市国土空间基础测绘顶目-数据生产

委 托 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甲方 )

受 托 人;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乙方 )

合同登记编号:

签订地点:北京市通州区

签订日期:W” 年 ‘凡 乇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填 写 说 明

—、 “合同登记编号”由技术合同登记部门填写。

二、技术咨询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为另一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      |

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所订立的合同。

三、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包括当事人各方情扌艮和资料保密义务的内容、期限和泄漏技术秘密

应承担的责任。

四、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

填写的空白处划 (/)表示。

五、本合同的履行方式

需要提交项目成杲的,应当明确提交项目成果的形式和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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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双方就北京市

国土帘问基础测绘顶目-数据生产项目的技术服务工作,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以资共同遵守。

本合同(□是√否)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服务范围

北京市国土空间基础测绘项目-数据生产的全部工作内容。

(二〉服务内容

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以及为保证地形图更新所需的控制网更新维护和地

形图数据入库工作。

1 四环范围 1:500地形图更新 (8450幅 );

2,四环外平原地区 1吃000地形图更新 (田m在 幅〉;

3,山区⒈2000地形图更新 〈⒛⒛ 25幅〉。

(三〉执行技术标准

引用的标准规范及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标准 :

1 GB/T114田″006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2 GB/T1℃田-2009数字地形图产品基本要求

3.GB″ 2娲阢-20⒛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4.GB/TM⒆芘怩0北斗网格位置码

5.CJJ/T82011城 市测量规范

6,DBH″ 407芘017基础测绘技术规程

7 DBH/T998— 2陇2基础测绘成果检查验收技术规程。

8 自然资源部 《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试点建设技术大纲》

以上规范如有更新,以国家、地方、行业最新标准为准。在实施本项目期间

除应遵循上述规范外,还应遵循未列出的其它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地方、行

业标准规范。

第二条、屐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一 )履行期限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⒛⒛年 12月 31日止,在北京履行。

(二〉成果提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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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基础

(1)坐标系统:北京⒛00坐标系 ;

(2)高程系统:北京地方高程系。

2、 成果内容

(1)技术文档成果,包括但不限于项日实施方案、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

成果质量检验报告等。电子版 1份 ,纸质版 2份 ,电子版以光盘或硬盘形式提交。

(2〉 数据成果包括以下内容:

l)⒈ 500地形图成果 ;

2)⒈ 2000地形图成果。

(三 )成果提交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⒛犭年 l1月 中旬前完成全部工作并提交仝部报告,在此

期间对已验收完成的成果及时提供甲方使用。

第三条、甲方协作事项

l、 提供技术资料: 【甲方协助乙方获得项日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的资料】

2、 提供工作条件:【 (1〉 协助乙方协调沟通,以便乙方顺利开展测绘工作 ;

⑿)在项目实施期间给予其他必要的协助。】

3、 甲方提供上述I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合同履行期间,按

照甲乙双方协商的形式提供上述工作条件。】

第四条、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按照国家保密法规执行。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承担倮密义务。

无论本合同是否有效、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的效力均不受影响。

第五条、验收、评价方法

1、 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服务期内,甲方委托第三方质检机构进

行验收。

2、 履约验收程序:乙方提交全部项目成果后,配合甲方完成项日成果验收。

3、 履约验收的内容:针对采购文件的每一项商务、技术要求进行履约验收。

4、 验收标准:合同第一条中的执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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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项目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乙方提供的本项日所有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

可,乙方不得对本次项目所形成的资料、数据及文件擅自复制,或向第三方透露、

转让、扩散,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及其他用途。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后果及赔偿甲方的所有损矢。

(二〉本合同终止后的 30冂 内,乙方应将从甲方获得技术情报和资料全部

退还给甲方,未经甲方书面许。1不得保留任何资料的复印件及数据备份。否则 ,

乙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及赔偿甲方的所有损失。

第七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

(一 )本项目报酬

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肆仟贰佰膏拾贰万柒仟壹佰柒拾

伍】元整 (小写:Y【 42.127,17500】 元)。

上述合同价款已包含乙方为完成合同约定全部工作和义务所需的一切费用;

除此之外丿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二 )屐约倮证金:本合同适用屐约保证金。

1、 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同总价 lO%的履约倮证金,用 以保证

乙方全面地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各种义务。

2、 履约保证金形式:提交银行倮函或甲方接受的其他方式。

3、 履约保证金退还:服务期满后 30日 内无息退还。

(三 )支付方武

本合同采用第 【2】  种支付方式:

1.一次性总支付:乙方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后向甲方提交全部成果丿并经

甲方验收合格,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全部金额,人民币大写: 【/】

(小写:Y【 /】 元):

2分期支付 :

α)第一次:合同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约含同金额的【59】 %,人民币

大写: 【贰仟伍佰万元整】 (小写:Y【⒛,000丿 00000】 元);

m)第二次:20⒛ 年 9月 15日 前,乙方完成全部工作θ0%,并提交进度报

告,经甲方确认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约含同金额的 【⒛】%,人民币大写: 【壹



仟万元整】 (小写;Y【 10,000,00000】 元);

(3)第三次:乙方完成全部任务,提交成果通过第三方质检合格后,甲方

向乙方艾付约合同金额的 【17】 %,人民币大写; 【柒佰壹拾贰万柒仟壹佰柒拾

伍元整】 (小写:Y【 7,127,17500】 元).

3.甲方对乙方在资金支付期限、预付款比例等方面的优惠措施: /

乙方收取相应款项前,应向甲方提供正式等额发票,因 乙方未提供发票造成

付款延迟,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

(四 )乙方收款账户 g

乙方: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腿

联系电话:010m阴 18%

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北京羊坊店支行

贝长钅子: 11030701040000405

乙方应保证本合同载明的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准确、有效,若指定收款的账户

信息发生变更,应及时书面告知甲方,因 乙方未及时书面告知甲方所产生的损失

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 )以上具体支付进度和比例以财政拨款到位情况为准。乙方不得因此

向甲方提出索赔或主张权利。

第八条、权利和义务

(一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的要求,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2甲方有权对项目工作进度、质量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相关询问。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已提交技术成果进行补充完善。

(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按照合 l。l约定和相关标准开展工作,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及甲方工作

要求提交项日成果,并进行成果归档;乙方应确保工作中提交的工作成果及服务

不侵害第三方的在先权利,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乙方不得向第三人泄露、转让与本次项目相关的技术



方案、相关标准、图纸和数据资料成果等有关信息,不得将上述信息用于本项目

外其他用途。

3乙方提交工作成果后,须参加有关的验收,并及时根据验收结果进行必要

的调整。

4项目进行期间乙方应就作业安全制定完整可行的方案,作业人员应严格遵

守各项规章制度,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本合同期间造成的财产或人身损害丿其后

果均由乙方承担丿甲方概不负责。

5 乙方须按照测绘成果质量管理要求,认真组织二级检查,并配含甲方委

托的质检机构开展验收工作。

6.乙方不得将本项目全部或部分工作委托第三方实施。

7 乙方须按照测绘成果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做好项日各种资料、生产过程

及成果提交的安全保密工作。

8乙方应按照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行业规范等

要求申请并取得从事本项目服务的相关资质丿开展作业。

9乙方应选派有工作经验、技术全面、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承担本项工作,

并明确每个作业小组负责人,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更换。

第九条、违约责任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本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 )甲方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均属违约,应向对方承担因违

约造成的损失;

(二 )违约责任 :

l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终止的,或因工作失误给甲方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应

承担由于合同终止或工作失误给甲方带来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

已收取的全部合同款项之外丿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 2帆 作为违约金,

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延迟交付合同的成果的,每延迟L日 ,乙方

应当支付合同金额 万分之四 的违约金,由甲方从未付款项中扣除;延期超过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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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

还己收取的全部合同款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 20%作为违约金 ,

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内容,提交的成果经验收评审不合格,甲方有权解

除本合同,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

合同款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 2蹦 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

甲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擅自将本含同项目转包或分包给第二方实施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合同款项外 ,

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 2隅 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全部损失

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5.乙方违反倮密义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已经完成的项日成果归甲方所

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合同款项外,还应当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

损失,并应当按合同金额的 2吗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不可抗力

(— )不可抗力的内容按我国法律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 )不可抗力对合同双方均适用,在合同签订后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同时,双方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不得提出索赔要求。

(三 )由于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如约履行时,经双方协商,允许变更或终止

合同。

(四 )双方遇到不可抗力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出具有关证明文件。

(五 )由于一方违约在先,导致未能避免本可避免的不可抗力,违约方不可

免责,并应赔偿守约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第十一条、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一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二 )因不可抗力、政策调整等原因造成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本含同终

止履行。

(三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果归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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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合同款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

的 2吗 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

任 :

1.乙方未按本合同正文的要求执行项目,且经甲方要求,仍拒不改正的;

2.甲方发现乙方不具备项目承担能力的;

3乙方转包或分包合同任务的

4,乙方未能如期提交项目成果,且经甲方要求,仍未提交的;

5,乙方提交的成果未通过项目评审验收,且在 30日 内或甲方确定的其他期

限内仍未通过项目验收的;

6.乙方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或合同约定的其它情形。

笫十二条、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诀;协商不成的,双方

同意采取以下第 (二 ) 种方武解决。
(— )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 )向 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其他

(一〉本合同一式 【陆】份,甲 乙双方各执 【叁】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二 )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如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的,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日期为合同生效日。

(三 )合同附件系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经双方认可的来

往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委
托
人

⌒
甲
方
ψ

名称

(或姓名〉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合同专用章

「年彷亻日

扑

髟

联系

(经办人 )
镪) ∥殉

住所

(通讯地址 )

北京市通州区承安路 1

号院

由阝 I攵

编码
101160

电话 o10-55595407 传真

丿干丿
′l银彳亍

账号

勿

受
托
人

⌒
乙
方
ψ

名称

(或姓名 )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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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

经办人 : 技术合同登记处机关 (专 用章 )

年  月 日


